附件
新乡市公安局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防控清单(2024年)
	序号
	违法风险点
	级别
	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
	防控措施

	1
	不落实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措施
	高
	违反国家关于公安机关对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的有关规定、不落实内部治安保卫措施，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公私财产损失或者公共安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
	侵犯了公安机关对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管理秩序。
	1.指导单位制定、完善内部治安保卫制度，落实治安防范措施；

2.检查、指导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发现单位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或者治安隐患，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2
	不按规定登记住宿旅客信息
	高
	旅馆业工作人员对住宿的旅客不按规定登记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的行为。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公安机关对旅馆业的特殊治安管理制度。
	1.对辖区宾馆宣传法律法规，并在宾馆吧台标明实名登记提示；

2.加强检查力度，及时提示、警示市场主体严格按照法律执行。

	3
	未按规定报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
	高
	旅馆未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报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的行为。
	侵犯国家对外国人的管理秩序。
	1.加强普法宣传；

2.加强检查力度，及时提示、警示市场主体严格按照法律执行。

	4
	不履行出租房屋治安责任
	高
	房屋出租人不按照规定登记承租人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并向公安机关备案的行为。
	妨害对出租房屋的治安管理制度。
	1.加强出租房屋法律宣传；

2.加强入户走访排查；

3.加强与办事处、物业等机构的协调配合。

	5
	娱乐场所提供营利性陪侍
	高
	娱乐场所为获取金钱、财物或者谋取利益而提供陪侍的行为。
	侵犯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治安管理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尚。
	1.加强普法宣传；

2.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防范风险意识。

	6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高
	非法种植罂粟不满500株或者其他少量毒品原植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
	妨害国家对毒品原植物的治安管理制度。
	1.加强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法律宣传；

2.加强入户走访排查；

3.加强与村委会、办事处、物业等机构的协调配合；

4.及时铲除毒品原植物。

	7
	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有效身份证件
	高
	未核对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未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就为其提供上网服务的行为。
	妨害对互联网管理秩序，造成违法犯罪人员在上网不能及时发现。
	1.开展现场检查；

2.强化对互联网经营者法律知识培训；

3.落实技防设备。



	8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擅自停止实施安全技术措施
	高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擅自停止保障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局域网信息安全和运行安全技术措施的行为。
	侵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危害网络安全。
	1.开展现场检查；

2.强化宣传培训；

3.监督、指导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落实安全技术措施。



	9
	未采取国际联网安全技术保护措施


	高
	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及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没有落实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保障本网络的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的行为。
	侵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危害网络安全。
	1.通过实地检查，监督、指导互联网使用单位落实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技术措施；

2.开展普法宣传，提升互联网使用单位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10
	未按规定期限备案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销售、购买信息
	高
	未在规定期限内将所销售、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的行为。
	侵犯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制度，危害公共安全。
	1.强化对有关市场主体的指导、培训；

2.规范设立各类台账；

3.购买技防设备；

4.开展日常检查督导。

	11
	非法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危险物质
	高
	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行为。
	侵犯国家对危险物质的管理制度，危害公共安全。
	1.强化有关市场主体的指导、培训；

2.规范设立各类台账；

3.购买技防设备；

4.开展日常检查督导。

	12
	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未如实登记
	高
	违反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规定，没有查验出售单位开具的证明，没有对出售单位的名称和经办人身份信息及物品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序等如实进行登记的行为。
	侵犯公安机关对废旧金属收购业的治安管理秩序。
	1.加强法律法规宣传；
2.强化指导、培训；

3.开展日常检查。

	13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货证不符
	高高
	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单位在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过程中，与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品种、数量、运入地、货主及收货人、承运人等情况不符，运输许可证种类不当的行为。
	侵犯国家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危害公共安全。
	1.加强法律法规宣传；

2.强化指导、培训；

3.开展日常检查。

	14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未携带许可证、备案证明
	高高
	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单位在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过程中，运输人员未全程携带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行为。
	侵犯国家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危害公共安全。
	1.加强法律法规宣传；

2.强化指导、培训；

3.开展日常检查。

	15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通行规定
	高
	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信号路口闯红灯、进入导向车道不按导向车道指示的方向行驶、逆向行驶、开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违反通行规定的行为。
	侵犯交通管理秩序、易引发交通事故。
	1.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全面排查、整改，确保标志、标线清晰、醒目；

2.加强交通安全宣传。

	16
	超速行驶
	高
	机动车超过规定行驶速度的行为。
	侵犯道路交通管理秩序、易引发交通事故。
	1.对进入限速区域的提示标志、道路限速标志全面排查，确保标志清晰醒目；

2.通过媒体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增强驾驶者对超速行驶危害的认识，提高自我约束能力。

	17
	无有效机动证驾驶证驾驶机动车
	高
	机动车驾驶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侵犯道路交通安全秩序。
	开展多种形式的交通安全宣传。

	18
	机动车未悬挂号牌
	高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行为。
	侵犯道路交通安全秩序。
	1.督促有关部门进行源头管控； 2.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19
	酒后驾驶机动车
	高
	饮酒或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侵犯道路交通管理秩序、易引发交通事故。
	1.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2.加强警示教育。

	20
	机动车驾驶人逾期未换证
	高
	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未换证的行为。
	侵犯机动车驾驶证管理秩序，导致注销驾驶证。
	1.以短信及媒体公布形式提醒驾驶人到期换证；

2.严格落实省厅、市局便民利民措施。

	21
	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逾期未审验
	高
	连续三个记分周期不参加审验的行为。
	侵犯机动车驾驶证管理秩序，导致降级换证。
	1.以短信及媒体公布形式提醒驾驶人到期及时审验；

2.严格落实省厅、市局便民利民措施。

	22
	机动车逾期未检验
	高
	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侵犯机动车登记管理秩序。
	1.以短信及媒体公布形式提醒驾驶人到期及时检验；

2.严格落实省厅、市局便民利民措施。

	23
	非法获取、出售、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高
	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
	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危害网络安全。
	1.加强普法宣传；

2.严格网上检查巡查；

3.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防范风险意识。

	24
	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信息保护义务
	高
	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没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处理个人信息，过度收集个人信息，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以及处理个人信息未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等尚不构刑事处罚的行为。
	侵犯国家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制度。
	1.对涉及的重点单位开展宣传培训，特别是对接触信息的人员重点讲解有关法律知识；

2.指导重点单位建立相关制度并严格信息处理流程；

3.对泄露公民信息案件依法处理打击。

	25
	扰乱单位秩序
	低
	扰乱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经营等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
	侵犯机关、团体的工作秩序和企业、事业单位的生产、营业秩序。
	1.指导市场主体建立健全治安保卫措施；

2.配备各类技防、安防设备；

3.对于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维护单位正常工作秩序。

	26
	未获公安许可擅自经营
	低
	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按照国家规定需要公安机关许可的行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
	侵犯公安机关对特定行业的管理秩序。
	1.加大普法宣传和检查力度；

2.及时提示、警示市场主体严格按照法律执行。

	27
	未按规定建立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
	低
	未对从业人员实行实名登记并建立从业人员名簿，或者未建立营业日志的行为。
	侵犯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管理秩序。
	1.指导娱乐场所规范制定各项管理制度；

2.加大法律宣传力度；

3.加强监督检查。

	28
	伪造变造买卖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
	低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
	侵犯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正常管理秩序和信誉。
	1.指导市场主体规范制定印章、公文、文件的管理制度；

2.对此类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维护单位合法权益。

	29
	明知住宿旅客是犯罪嫌疑人不报
	低
	旅馆业工作人员明知住宿的旅客是犯罪嫌疑人员或者被公安机关通缉的人员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行为。
	侵犯社会管理秩序和公安机关对旅馆业治安管理制度
	1.对旅店业从业人员进行法制宣传培训；

2.进一步落实技防、安防措施。

	30
	未经许可、备案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低
	未经许可或备案，擅自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尚不够犯罪的行为。
	 侵犯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监管制度，导致非法生产、合成毒品
	1.指导企业完善规范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2.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31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运输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低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
	侵犯对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监管制度
	1.指导企业完善规范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2.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32
	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低
	机动车未按国家规定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行为。
	侵犯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和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影响事故发生后的经济赔偿。
	1.加强交通安全宣传；

2.加大路面查处力度。

	33
	交通肇事逃逸
	低
	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
	侵犯道路交通管理秩序、影响事故处理。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广泛宣传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

	34
	未按期办理机动车变更登记
	低
	机动车改变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
	侵犯机动车登记管理秩序，无法确定车辆真实信息，发生事故逃逸风险加大。
	加大对机动车业务的宣传，普及机动车变更登记的法律知识，提高群众法律意识。

	35
	机动车未按规定安装防护装置、粘贴车身反光标识
	低
	载货汽车、挂车为按照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的行为。
	侵犯道路交通安全秩序，行车时易引发交通事故。
	利用微信、微博、电视节目等媒体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机动车所有人的法律意识，使其充分认识到机动车安装防护装置、标识的重要性。


